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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本文根据笔者２０１０年在南开大学举办 “中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”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，兹特奉之于一向支

持和关心韵律语法研究的著名学者胡明扬先生，以志纪念。韵律句法学能有今天的发展，和先生的关心、关注和关照

是分不开的。先生是北京话的专家，此前很多有关京音京语的想法和说法，均蒙先生的肯定与教诲；耳提面命，获益良

多。今则文成而无由聆教，惘然若失，潸然泣下；举首长天，奠祭灵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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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文章讨论北京话的轻声与其韵律变量的语法功能，认为北京话的轻声是一种现行语音变化的现象，其

轻化度的表现不一。这种轻度不同的表现，是该语言多重层面和多种因素（如韵素、音节与声调，韵律与形态，

构词与语法、词汇意义与功能意义）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。文章认为，从韵律语法的角度看轻声，可以加 深 我

们对北京话轻声语法功能的理解和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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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轻声与韵素

汉语韵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轻声。北京话的轻声很有特点（胡明扬１９８７：１５４－１５５）。我

们知道，轻声、声调、元音，都是相互关联的。轻声可以看作普通话的第五声。轻声没调，但有长度。我

们先看前人的研究。林焘（１９６２，１９９０：７１－９２）拿“东西ｄōｎｇｘī”和“东西ｄōｎｇ．ｘｉ”、“生活ｓｈēｎｇｈｕó”和

“生活ｓｈēｎｇ．ｈｕｏ”、“多少ｄｕōｓｈǎｏ”和“多少ｄｕō．ｓｈａｏ”、“兄弟ｘｉōｎｇｄì”和“兄弟ｘｉōｎｇ．ｄｉ”来比较。声

调足全的“兄弟ｘｉōｎｇｄì”是兄长和弟弟的意思，“兄弟ｘｉōｎｇ．ｄｉ”是弟弟的意思。根据林焘的研究，轻声

音节的时长约是标准音节时长的５０％。曹剑芬（１９８６）的分析也很有意思，她说：“总体来说轻声音节的

时长约为前音节长度的６０％，但二者之间没有始终一致的比例关系”。这一观察非常重要。因为轻声

是一种现行变化（参下文 （５）“双音节轻化规则”），所以“二者之间没有始终一致的比例关系”。
邓丹（２０１０）做过一个试验，试验报告中谈到轻声的作用。该文指出“＊ 打牢固基础”这个话一般不

能接受，但“想明白问题”可以说。在她实验设计的例子里，“打牢固”的“固”不能轻读，“想明白”的“白”
则是轻声。“轻不轻”与“合法不合法”直接相关。于是她设计了一组句子，找北京人来测验，得出一个重

要的结论：有无轻声是这里句子合法与否的关键。其关键之处在于轻声与核心重音的交互作用。譬如，
“打牢固基础”不好，因为“打牢固”这个三音节的复杂动词不能把核心重音指派到补述语“基础”上来。
音足调实的三音节动词不能指派核心重音。与“打牢固”不同，“想明白”的“白”不是一个音节，是半个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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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，是一个韵素（参Ｄｕａｎｍｕ　１９９０），所以“想明白问题”合法。这非常奇怪，难道这半个音节就能起这么

大作用吗？邓丹的文章证明了这一点（详见第五节）。这就是单韵素的作用。
从韵律音系学的角度来看韵素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北京话音节里的成分到底有哪些、这些成分到底

有什么作用。我们不能说汉 语 没 有 韵 素。汉 语 音 节 的 韵 素 有 的 有 一 个，有 的 有 两 个。根 据 Ｄｕａｎｍｕ
（１９９０）的说法，十足带调的韵母最少是两个韵素。比如“妈ｍā”，看起来似乎只有一个ａ，实际是一个长

的ａａ，是两个韵素。这种分析的好处是把“ｍā”和“什么”的“么ｍ”分开了。我们不能说“什么”的“ｍ”
不是韵素。如果“ｍ”包含一个韵素，那么不能说“ｍā”也只包含一个韵素。“妈”绝对不能叫成“ｍ”，因
此必须要把“ｍā”读得比“ｍ”长，亦即读成两个韵素。如果采用Ｄｕａｎｍｕ的说法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

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比来。从汉语的音节特征来看，调足音满的音节都至少要有两个韵素。就是说，一
个全足的音节对应一个声调。我们知道，一般而言，汉语没有无意义的音节；〔１〕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一

句：汉语没有无声调的意义。当然，很多意义都没有声调，如“了、过、着”，都没调。这里我说的是词汇意

义，不包括“了、过、着”等功能（或语法）意义。我们把意义分成功能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）的和词汇（ｌｅｘｉｃａｌ）的两

类；于是，凡是没调的，一般都不是词汇的，而是功能的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没调的音节都是功能性的。
于是，单韵素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表功能性的特征，也就是它的语法意义。所以，语音现象可以

和语法性质对应起来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，研究它们的交界作用（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），研究语法和韵律的交叉。
上面的构想意义何在？如何证明？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，根据上面的构想我们可以推导出

什么新的“通理（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）”、能发现什么新的“规则（ｒｕｌｅ）”？譬如，我们可以推出：“凡是一个韵素

的音节都不足以承载声调。”对不对呢？能不能反过来说，“凡是没调的形式都只包含一个韵素”。这两

个推理实际互为因果。韵素太小了，声调就实现不了了。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：凡是丢了

调的，就变成了一个韵素。于是“天啊ｔｉāｎ＋ａ”可以变成“天呐ｔｉāｎ＋ｎａ”——— 打破了不能“跨词界音节

化（ｒｅｓｙｌｌａｂ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）”的常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语音上的“丢调”、“减量（变成单韵素）”就总和语

言中的另一个层面相互对应，那个层面就是词汇语法的层面。在词汇领域，它不是词汇词，是功能词；在
语法领域里，它不是实词而是黏着性语素（或系联句法单位之间的那些功能成分），像“的、在”一类表达

语法意义的虚词（参庄会彬等（２０１２）有关进一步区分‘Ｇ－的’与‘Ｐ－的’的不同）。
于是乎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大批具有功能语法意义的单韵素成分。助词“了、着、过”是一类；词缀“－

子、－头”又是一类。注 意：我 们 说 的 词 缀“－子［ｔｓ］”不 包 括“妻 子”的“子”和“鱼 子”的“子”。“妻 子”的

“子”是不是缀，在词汇学上仍可再研究，单在语音上，它不是“桌子”的“子”。北京人不说“这是我的妻子

［ｔｓ］”；但也不说“这是我的妻子ｚǐ（念 成‘鱼 子’的‘子’）”。“鱼 子ｚǐ”不 能 说 成“鱼 子［ｔｓ］”；“妻 子”的

“子”不能像“刀子”的“子”那么轻，也不能像“鱼子”的“子”那么重。因此，单韵素的“－子”只能包括“儿

子、刀子、桌子、盘子”一类的［ｔｓ］。这类“－子”有什么共同特征呢？第一，没有调；第二，它的元音已经央

化成／／了。人们会问：“妻子”的“子”没轻声吗？我们说，“鱼子”的“子”没有轻声，“妻子”的“子”也没有

轻声。“鱼子”右重，“妻子”左重，“妻子”的“子”显然没有“妻”的分量重（参王志洁等２００６）。下面，我们

还会在语音和语法的交界问题上谈到这一问题。这里先要提出的是：我们既要看到韵素的语法的不同，
也要关注到同一语音标写形式下所蕴含的各类韵素，及其语法表现和语音表现密切相关。

在北京话里，鱼子、妻子、孩子的不同，不是孤立的，是有系统性的。譬如“头”。“石头”的“头”和“砖
头”的“头”不一样。用语音一测，这里有两个“头”。“砖头”不能念成“砖头［］”。此外还有一个“炕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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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头”，指的就是炕里面那一块儿地方。这个“头”还带有特定的意义，所以它显然不是我们说的最小韵

素的功能词。
北京话还有一些单韵素功能化的语法成分，如“－在”、“－进”等都可以归入到韵律层级里面的“附着

成分”（ｃｌｉｔｉｃ　ｆｏｒｍｓ）。“放在桌上”北京人可以说成“放ｄ桌上”。／ｄ／实际就是一个轻声化的韵律附着

成分。再如“吃进一苍蝇去”，这里的“进”和“去．ｑｉｅ”也是轻声化的虚词。“桌上”、“门上”，“门上一 苍

蝇”，“脸上一黑点”的“上”，都是轻的。
北京话里还有一种叫“一个半（即１．５）音节”的。“一个半音节”指的是我们 说 的 轻 声 化 的 双 音 节

词。比如“清楚”，不是“ｑīｎｇｃｈǔ”，而是ｑīｎｇ．ｃｈｕ；“明白”不是 ｍíｎｇｂáｉ，而是 ｍíｎｇ．ｂê。“漂亮、红火、得
罪、摩挲、眨么”都是这样，越口语越轻。北京话里有很多双音节词，但没有几个十足双音的。口语里双

音节的第二个字几乎都是轻声的，而且轻的程度还挺大。所以，我们说一个音节（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＝两个韵素）
再加上一个韵素（μ），叫“一个半音节”，不是两个音节。两个音节是韵律词（冯胜利１９９６），一个半音节

是什么？很值得研究。我们下面再谈。
还有一批单韵素的功能词是代词。譬如，“想他”这个“他”，非常轻。北京人说“放那儿一本书”，其

中的“在”字都没了，要是说成“放在那里一本书”就不是北京话了。还有“给他俩耳刮子”里的“他”，后面

还可以带“了”：“给他了俩耳刮子”。这更证明这个“他”字是动词上的附着成分了，附到了“给”字身上，
变成动词的一部分了，有点像“靠在”、“放在”的‘在’，要加“了”的话，就得加到“在”的后头，跟说成“放在

了桌子上”一样。就上边的理论上说，做到这一步必须是单韵素。韵素不单，不具备这种功能。所以说，
语法的功能和语音的长短是彼此对应的，是一张纸的两个面———单韵素和双韵素有词汇和语法上的对

立，所以北京话不能只讲音节，不讲韵素。

２ 轻声的辅重作用和语法功能

顺着上述思路，我们可以发现：北京话的轻声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轻声可以看作北京话里的韵律变

量。什么是变量？变量是一种可变化的、可隐可现的、可算可不算的，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的一种韵律

单位。有了“变量”这个概念后，“想明白”的“白”就可以不计算了，我们可以把“想明白”当做两个音节的

韵律分量（多出来的轻声韵素不计算在内）。当然，有的地方这种韵律变量必须计算，因为没它不行（见

下文）。我想我们应集中精力研究一下轻声变量，看它到底是一种纯语音现象还是韵律句法交界的形态

变体。当然，这样说还预设着轻声具有语法的、功能的作用，是一种标识语法功能的语音手段。我们知

道，汉语的韵律（包括声调）在一定的情况下发挥着形态的作用（参冯胜利２００９，王丽娟２００９）〔２〕。在

北京话里，“清楚、明白、干净”这三个词都是轻声，都可以携带宾语。但与之对立的是，绝对的不轻的双

音节动补形式（打牢固）不能后带宾语。孤立地看，能不能带宾语好像不是轻声的问题，但在组合的语境

里一测，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，能带宾语的三音节动补形式（如“看清楚”），轻声了。当然，就邓丹的那篇

文章而言，我们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例子说明她所研究的现象是事实。无论如何，北京话里单韵素的辅重

作用和它的语法功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轻声的很好的语言实验材料。
轻声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有人做过专门研究，林焘先生在Ｂｅｒｋｅｌｅｙ以及回国后主持语音实验室的

时候，做过详细的研究。此外，林茂灿等（１９８０）、曹剑芬（１９８６）、石锋（１９９４）等，都对轻声的问题给予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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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大的关注。轻声的问题从语音的角度研究是一回事，把它的语法功能结合起来研究，又是一回事。比

如“把”字句不能挂单（“＊ 把他打”）。有人说，是因为“把”字句的动词要有一个终结点，“打”没 有 终 结

点，所以不行。所以“把他打了”就行了，因为“了”是完成态标志，它让动词有了一个终结点。但是如果

你换上一些自身带有终点语义的动词，如：“关闭”的“关”，“＊把灯关”也不好，“把灯关了”就可以了，“把

灯关上”也可以了。“了”、“上”都是轻声单位。显然在该重的地方加上一个轻声单位，就能把“重”支撑

起来了。我们把它叫做“轻声的辅重作用”。换句话说，某个地方如果单音节站不住〔３〕，加上一个轻音

节（或者说半音节、或一个韵素），那么这１．５个音节就可以独立了。这意味着音步虽然有时达不到纯

双，但一个半也可以帮助它站立（独立）起来。如果在这方面做些语音实验的话，应该能够得出类似的相

应结论。比如“＊把他打”的“打”的长度恐怕和“把他打了”的“打了”的长度不大一样。这也是我们说的

轻声可以协助重音实现的一个方面。

３ 轻声的隐现特性和条件

根据上面的设想，北京话里的轻声可能是一种变量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）：它既是“节律外成分（ｅｘｔ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－
ｉｔｙ）”，〔４〕又有“辅重作用”。我们提出这个命题，认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。这个命题能不能

成立，在哪些方面可以成立等等，都是将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。上面说的是“辅重作用为我们认

识轻声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”，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：不同位置上的“节外（ｅｘｔ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ｔｙ）”属性，也
给我们认识轻声开辟了一些新的窗口。

第一类为［２＋１］型动宾结构。从吕叔湘（１９６３）以来，大家都观察到双音节动词加上一个单音节宾

语，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好。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，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都很关注（Ｌｕ　＆Ｄｕａｎｍｕ
１９９１；王洪君２００８：１２３－１３８等）。比如说“＊种植树”、“＊阅读报”不好。但是，你又不能说所有的［２＋
１］动宾都不行，比如说“喜欢钱”、“眨么眼”似乎就可以。可与不可之间的界线何在？反例有，可是一遇

到反例就碰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，是用反例把我们看到的一批现象否掉吗？事实是否不掉的，因为它是

客观的存在。那就用反例把理论否掉吗？那就要看情况了，如果理论是错的那当然得否掉，或者说有一

种更概括的理论可以把反例都包括进来得到解释，那当然更好。当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：根据所

观察到的语言事实建立起来一个一般通则（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）。譬如说，“＊种植树”不行，〔５〕我们要找出

来一批这样不能接受的搭配，而且这样的搭配要抛开语义上的影响（纯取句法和韵律上的不行）。那么

我们无可置疑地看到：汉语确实存在着一种［２＋１］的动宾结构的不能说，于是我们说［２＋１］不合法。有

了前者，才会出现“喜欢钱”的反例。怎么对待这种可以说的［２＋１］现象呢？要么是前面的结论错了，要
么是这类现象值得重新思考，看反例究竟是不是例外。

研究告诉我们，“喜欢”的“欢”字轻读，“眨么”的“么”字轻读，如果是轻读的话，那么所谓的［２＋１］就
不是真正的［２＋１］，而是［１．５＋１］。上面说过，可能轻声的轻读是个变量，而且以前的学者有一些很好

９８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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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根据汉语韵律学的理论（冯胜利１９９７：１－１５），由于单 音 节 不 能 构 成 一 个 音 步（冯 胜 利１９９８），因 此 它 不 能 独

立。

节律外成分是语言学对词进行韵律分析的一种工具（或方法），它指在某些语言中，决定某一单位的重音结构

时可能会被忽略的词的某个音段或韵律单位，那些音段或单位就可能被当做节律外成份。最典型 的 节 律 外 成 分 指 的 是

最后一个音节，但是殿尾辅音、殿尾韵素和殿尾音段都是比较常见的节律外成分。

有人说“种植、阅读”是书面语词，而“树、报”是口语词，所以不 能 搭 配。注 意：正 式 语 体 与 非 正 式 语 体 之 间 确

有不同的语法规则（参冯胜利２０１１）。“种植”和“阅读”带有书面语色彩，但“报”和“树”不一定只是口语里的词汇。因此

［２＋１］不必是风格的冲突，而可以看作正式语体的韵律句法。



的观察，“二者之间没有始终一致的比例关系”。这话指的是前面不轻读音节与后面轻读音节之间的比

例关系或是５０％（像林焘先生说的那样），或是６０％（像曹剑芬先生说的那样），或是除了５０％、６０％以

外，还有其他的、或根本就没有一定的比例。实际上，现在处理这类语法现象时我们可以对轻音的表现

做一些推测。也就是说，可能在某些人嘴里，“喜欢”的“欢”字还没有到轻声的程度。但是如果让“喜欢

钱”成立的话，“欢”不轻是不行的，非得让“喜欢”变成１．５个音节不可。于是这个半音节的单韵素便可

以隐形（ｃｏｖｅｒｔ　ｅｌｅｍｅｎｔ）或 使 之“节 外 化（ｅｘｔ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ｚｅｄ）”。所 以，看 上 去 是 一 个 半 加 一（喜 欢＋
钱），实质上，结果和一加一没有什么区别（喜欢钱）。这就是“喜欢钱”可以接受的原因。总之，我们所谓

的“节外效应”就是要确定［±变量］的韵律中，那种节外化的［－变量］的句法位置———在什么环境里那

半个音节的轻声不算数。
上面的问题引导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：如果某一音节还没有轻到“轻声”的时候，但如果它不轻就不

合法的话，那么韵律和句法就要让这个音节在这种环境下按照语法的这种要求，做些相应的调整和改

变。于是，我们把上述位置上的这样一种互动的现象，作为界面研究中的新现象，称之为“句法－韵律的

互动场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　ｏｆ　Ｐ－Ｓ　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）”。我们很难说是韵律为了配合句法把某一音节变轻了，或

是句法逼迫韵律让它非轻不可，或是韵律不允许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声调十足的音节，于是非想办法找一

个轻声的来代替不行。换句话说，语言规则之间的这种互相作用是动态的，是变化当中的，是有交织的，
是互相制约的。既然互相制约，它们互相之间就会有冲突。既然有冲突，那么它们之间必有一方需要让

步，否则两败。总之，要彼此共存、相互和谐的话，那么双方的条件都得要得到原则上的满足，这是我们

的一个思路，也是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一个新角度。［动＋宾］一般都是宾语重。但如果动宾的音节比

例是［２＋１］，两个比一个重，显然违背了宾语重的原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让句子成功而宾语不增加

音节的话，那只能让动词减少分量。这是相对重音原则（相对凸显原则）的又一个表现。这也是长短的

问题，长的就凸显，短的就不显。要让宾语凸显也可以，缩减动词的长度，因此我们在北京话里看到成批

带单音节宾语的双音节动词，但几乎没有不是轻声的———两个音节的及物动词，第二个音节几乎都是

轻声的。
上面谈的“句法－韵律的互动场”是动宾，下面看第二类：动补结构的［［Ｖ＋ＲＲ］＋Ｏ］。如：

　　（１）［擦干净］黑板
＊［写通顺］文章

［摆平到］人人满意的程度
＊［摆公平到］人人满意的程度

在上例“擦干净”一类格式中，“干净”可以，但是如果要换上第二个音节不是轻声的双音节形容词如“通

顺”，就很难达到顺口的要求。再看“摆平”，它后面可以带宾语；再加上一个介词，“摆平到”似乎也还可

以带宾语。“＊写通顺”的“通顺”不是轻声的，带宾语就不太好。“擦干净”的“干净”是轻声的，带宾语就

可以。以这个为尺度，那么“摆平到”也是两个半（因为动词后面的介词往往都是单韵素），和“擦干净”一
样。因此，不只是动补结构两个音节可以加宾语，而且（动补＋介）三个音节也可以再带宾语（是介词的

宾语）。但是“写通顺”三个音节的动补结构就不可以了，“摆公平到”四个音节，多出一个音节来也不行

了。所以这种“韵律－句法互动场”的现象也告诉我们：在不需要轻声时，轻声必须隐而不现，才可以满

足句法，才能合法。如果真的是韵律（韵律的长短）在这里起作用，那么这里就是句法启动的［－变量］的
轻声功能，把它“节外化”，不让发挥作用。

比照“节外化”理论，我们再看前面谈过的例子：

０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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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２）把他打了

把情况了解以后，再做决定。
把灯关闭

把灯关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＊把灯关

把嘴闭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＊把嘴闭

“把他打了”的“打了”一重一轻，句子合法。“把情况了解”的“了解”，北京话里是轻声的，也是一重一轻，

也能说。“＊把灯关”不好，“把灯关上”的“关上”在救活句子的韵律缺陷的功能上，和“把灯关闭”的“关

闭”有同等的效应。再比较：

　　（３）把道理说透　　　　　　　＊说透理

把人打倒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＊打倒人

把钱归还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＊归还钱

“把道理说透”的“透”绝对不是轻声，因此才出现下面的问题：“＊ 说透理”不能接受，“说理”可以。也就

是说，真正的右重（不轻）的双音节动词带上一个单音节宾语的，确实不好。“归还”、“打倒”都是右重型

动词，都不 能 带 单 音 节 宾 语。这 就 进 一 步 告 诉 我 们：汉 语 里 可 以 节 外 化 的（ｅｘｔ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ｉｚｅｄ　ｅｌｅ－
ｍｅｎｔｓ），只能是单韵素成分。

４ 轻声轻化的过程、程度及轻声化的等级

轻声具有上面这些句法上的功能和作用，是我们在交界地带发现的有趣的研究现象。于是我们也

就更加关注轻声在北京话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到底什么时候轻、为什么轻、怎么轻、轻到什么程度等等

的问题。我们观察到，北京话的“轻”是有等级的，我们很难说“轻”都是千篇一律的等量的轻，重都是千

篇一律的等量的重。还用我们前面举过的例子来说明问题：

　　（４）ａ．鱼子、黄橙子／方舟子、妻子、儿子

ｂ．炕头、砖头、包头（地名）、石头

ｃ．思想、政治、文明

例（４）ａ中的四个“子”字实际上代表了“子”的四个不同等级的重量（或凸显度）。这里说的重量不

同的表现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。注意，重音的表现是长、是高、是声音大小，还是用

力度？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，需 要 专 门 的 考 察 和 研 究。而 这 里 所 说 的“重 量”指 的 是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（凸

显），此其一。其次，例（４）ｂ四 个“头”的 念 法 儿，和（４）ａ中 的“子”一 样，是 四 个 等 级 的 重 量（凸 显

量）。〔６〕北京人说“鱼子”的“子”，是实的，是词汇。人名“黄橙子／方舟子”的“子”是不是词汇，可以考

虑。当然“黄橙子”（凤凰卫视播音员）是名字，“子”只占了一个音节。人名很值得研究，包括地名。因为

有的地名是轻声，有的地名是轻读，有的地名不是轻声。有的地名原来是轻声后来不轻了，有的地名原

来不轻后来轻了。我们以往接触到的很多现象都是由不轻到轻，很少碰到原来轻声后来不轻了的。但

不是没有，这里举一个例子。大家知道“台湾”这个省名，现在北京人恐怕没人能听到念“台·湾”（湾字

轻声）的，可是在赵元任中学时代的北京话里，“台湾”念成轻声的“ＴＩ．ｗｎ”，湾字轻声。当他七十年

代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他曾非常感慨的说“台·湾”怎么都不轻了，变成“ｔａｉＷＡＮ”了。所以轻和重实际上

１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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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６〕 韵素ｍｏｒａ也有中心与非中心、韵核与非韵核的不同 （参Ｊｉａｎｇ－Ｋｉｎｇ　１９９９：６６），是否也有轻重等级的不同，值
得进一步研究。



也是在变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由不轻到轻的变化，这是语音分量的不同，而我们须要充分认识这种

分量的不同，譬如，在什么情况下、怎么不同等等。１９９５年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“一般通则（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－
ｔｉｏｎ）”（参Ｆｅｎｇ　１９９５）：“北京话里凡是轻声的都是口语的，尽管口语的不一定都是轻声”。据此，我们可

以断定“台·湾”肯定是口语的，而后来不轻了，是变化的结果，而这个变化显然是和“台湾”割让给日本，
变成一个政治题目，成为一个民族关注的对象有关〔７〕———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政治和民族背景下，再用

那种日常话语口语（ｃａｓｕａｌ）的语音格式（轻声）来称呼它，就不合适了。“不合适”，就得让它变，逐渐变

为非轻声了。当然我们可以预测，如果再说上几十年，加上政治变化（台湾回归什么的），那么它可能还

会变轻声，这取决于我们日常的熟悉度和近密度。譬如，下面这些国名或地名，熟悉度不同，轻重也不一

样（‘［］’里的词相对重）：“［天］津、台［南］；［越］南、不［丹］；［蒙］古、车［臣］”等等。“思想”这个词也一

样，由于文革以来这个词的高频使用，已经成为非常普通的词语，所以“思想”在有的情况下轻读，有的情

况下不能轻读。例如：“什么思·想？”、“毛泽东思想”（很难说“毛泽东思·想”）。根据所用的地方和场

所的不同，它已经开始有语义上的细微差别，语音也就不同了。“政治”也是一样。媒体里的播音员，在

正式语体的情况下，“政治”很少轻读。日常对话当中，谈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时，就很难听到“政治”重

读。“文明”也一样，已经变成两个词了，“文·明”是口语的，“文明”是正式的。这又牵涉到我们目前关

注的“有无轻声”以及由“重轻”问题而涉及到文白问题。如果不考虑文白、不考虑语体、不考虑对象，那

么就相当于念清单一样，就会变成“清单腔”或“清单调”，不是自然的语言———没有语体的语言不是人的

语言。所以，如果通过录音来调查双音词哪边重的话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如果不考虑发音人说话时脑中

所设想的对象、给自己设定的语体的环境的话，那么录出来的东西是混乱的，会直接影响测试和统计的

结果。这是一方面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还看到，轻声现象反映的是北京话里的一种现行的变化。这种变化如果用［σ＋σ］表

示两个音节，用粗体的σ表示凸显的话，那么有下面的规则：
（５）双音节轻化规则 （Ｆｅｎｇ　１９９５：９９）

［σ（σ）］→［σσ］［－庄雅］
这是我１９９５年的博士论文里提的公式（后面的条件是现在加上的），当时的想法是：汉语（北京话）的双

音词，如果是新生词，都没有轻声，如“大学生”、“中学生”、“电视”、“手机”等等。这种新词出现时绝不可

能出现“电·视”、“手·机”。但在不断地使用中出现一种重音转移（或者是轻音化）的倾向。语言学家

的任务是要给这条规则找出理论和实例来，找出它发生的环境、缘由、机制来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

题。这个课题里的意趣在于，汉语词的重音和课本上说的完全不一样。比如：英文的词一定是左重，但

汉语不是（英文那样的）重音型语言，可我们又不能否认汉语的词汇在活的语言中，右边的音节因高频率

重复使用而发生磨损，出现轻声。什么是轻声？轻声的特征是：没有声调，音长变短，有时缩短到原来的

６０％ 或５０％，最后元音也开始变化（元音央化）。有意思的是，你可以反过来想：为什么轻声不在左边发

生，而是在右边发生？“葡萄”、“儿子”都是右边轻声，为什么轻声不在左边发生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可

以参照下面汉语词汇的韵律类别来考虑：

　　（６）韵律类别（Ｆｅｎｇ　１９９５：１０１）

Ｓｔｒｏｎｇ　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　Ｆｏｒｍｓ（强双音节形式）：Ａｂｓｏｌｕｔｅ　ｒｉｇｈｔ　ｓｔｒｏｎｇ（绝对右重形式）

Ｗｅａｋ　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　Ｆｏｒｍｓ（弱双音节形式）：Ｓｅｃｏｎｄ　ｓｙｌｌａｂｌｅ　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（第二音节轻读形式 ）

２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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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７〕 这里按Ｃｈａｏ（１９６８：３９）的说法。



Ｖａｒｉａｂｌｅ　Ｆｏｒｍｓ（变量形式）：Ｏｎｇｏｉｎｇ　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（现行弱化形式）
汉语短语和构词的结构一样，短语一般的都右重，新词没有左重（轻声）的，这几点的逻辑必然就是，新词

要么取短语的韵律格式（如动宾式）、要么取无值式（ｄｅｆａｕｌｔ，在韵律－句法交界场里再赋值），同时据语

体规则（［－庄雅］运作的口语化程度）而重音左移。据王志洁等（２００６）研究，汉语双音节词汇里有一批

是典型的右重，有一批是典型的左重（轻化），还有一大批说不出来是哪儿重。所以有人管它叫等重的。
但是也有人反对，说等重不存在。其实，它们在具体使用语境中要么是左重，要么是右重，视韵律句法交

界的场所而定。总之，这是个问题。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，本身就是一个新问题，是问题的问题。汉

语为什么这样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？都和轻声一样，是将来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５ 音节的轻化度与句子合法度的语法对应性

在轻声重音的问题上，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邓丹等（２００８）的研究。该文对动补带宾句的韵律句

法学现象进行了分析。动补带宾句中的动补式一般以双音节结构为主，可以出现在此结构中的三音节

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，即动补式中的补语部分出现了轻化的现象。譬如：

　　（７）ａ．＊学生看清晰了黑板上的字。〔８〕　　　　ｂ．＊班长讲明确了对方的来意。

学生看清楚了黑板上的字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班长讲明白了对方的来意。
学生看清了黑板上的字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班长讲明了对方的来意。

以（７）ｂ为例，带宾语的动补形式有三种情况：“讲明、讲明白、讲明确”。问题是这三种复杂动词的可接

受度一样吗？显然不是。邓丹等的实验首先给这三种句子的可接受度打分（从０分开始，５分最高），看
哪个接受度高，从ＶＲＲ的“讲明确”，到ＶＲｒ（ｒ表示轻声）的“讲明白”，再到ＶＲ的“讲明”。然后，测量

三者的长度，ＶＲＲ最长，其次是ＶＲｒ，最短的是ＶＲ。最后把合法度和长度综合起来，得出下面的结论：
（８）ａ．双音节动补型的时长最短，其合法性程度最高；

ｂ．不含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的时长最长，其合法性程度最低；

ｃ．含有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，由于轻声音节在时长表现上比带正常重音的音节短，使得其

合法性程度介于不含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与双音节动补型之间。
结论的核心是：最长的最不合法，最短的最合法。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：它不仅给句法学增加了语音学

的信息，同时也给语音学增加了句法学的信息。不轻就不合法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补语是双音节就不合法，
是单音节才合法的话，那么补语是一个半音节呢？结论很有意思，测试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半音节的形式

都合法。但是如果那半个音节再增加一点，就不合法。问题是合法度与轻音的长度之间的这个“桥梁”
怎么搭建起来的呢？这就是核心重音的作用。没有核心重音不会有这个关系，也就拿不出这个结果（参
冯胜利２０１１）。

这个实验源于“用实验语音方法来证明韵律句法学”的想法。韵律句法学中有很多资料可以供实验

语音学进行语音实验的研究。这里的研究就是一例，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：动补带宾句的合法性程度和

补语时长间的关系可以量化为：

１）补语的时长如果达到或超过两个非轻声音节的长度，整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会降低；

２）补语的时长如果小于两个非轻声音节的长度，整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会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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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８〕 “看清晰”的动宾搭配似乎不太好；如果是“写清晰（把地址写清晰）”、“写清楚（地址）”和“写清（地址）”可能会

好一些，但无论那种情况，均不会影响邓文在这里的立论。



这说明：人们合法度的语感来自语音，而这个影响语感的语音是音节的长短。不仅如此，时长数据的统

计结果还表明：

１）汉语的轻声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（证明了上面（５）中的公式）；

２）轻声词衰减与增长的趋势同时存在，共同制约着汉语轻声的发展；

３）轻声调剂句法，同时也受到句法制约与影响。
邓丹等的测验有很多的启发性：一个半音节的轻声形式在人们嘴里是个变量，这个变量可能是社会

语言学的因素，如年龄、性别、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的结果。这都是非常重要的、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假如实验语音学能够研究到语音现象的诸多交界面，如词汇、句法和语义，然后再测出音的长短、清浊、
轻重，以及它们和词汇、句法和语义的对应关系，那么它的意义就更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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